
附件1

	陇川县住建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

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范围
	抽查标准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并定期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情况。
	　

	2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第五条。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验资报告、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已开发经营项目的有关证明材料、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报告等。
	　

	3
	物业管理活动监督检查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2007年8月26日修订,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物业企业
	《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物业管理活动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的行为。
	　

	4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监督检查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04年3月17日建设部令第125号发布，2007年11月26日修正）。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物业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04年3月17日建设部令第125号发布，2007年8月26日修正）第十七条：物业服务企业取得资质证书后，不得降低企业的资质条件，并应当接受各级资质审批部门的监督检查。各级资质审批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工程、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和劳动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业绩等。
	　

	5
	房地产开发经营权监督检查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在建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权办理情况。
	　

	6
	房地产销售市场监督检查
	《云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交易管理条例》。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全县范围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二十三条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略）第二十四条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略）。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销售的商品房的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工程施工合同、商品房预售方案等。
	　

	7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机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投诉受理等方式，采取约谈、记入信用档案、媒体曝光等措施，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进行监督。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事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员情况，房地产经纪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价格和信息等。
	　

	8
	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2005年10月12日建设部令第142号发布，根据2013年10月1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14号修正）。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有关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文档，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估价委托合同、实地查勘记录等估价相关资料;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办公场地、设备及人员、档案情况。
	　

	9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建筑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
	30%
	8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施工安全实施及保障情况。
	　

	10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全县建筑业施工企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四条：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是指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督。本规定所称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情况实施监督。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行为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履行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
	0.5%
	4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1.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3.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 
4.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
	　

	11
	城市建设工程档案检查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1997年12月建设部令第61号，2001年7月修订并以建设部令第90号重新发布）。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1997年12月建设部令第61号，2001年7月修订并以建设部令第90号重新发布）第六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第七条：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第八条：列入城建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第九条：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2%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1.建设单位对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情况；

2.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档案的移交情况。
	　

	12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全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2%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检查。
	　

	13
	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项目建

设单位
	相应建设项目《城乡规划设计规范》及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方案。
	10%（且不低于1个建设项目）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按建设项目类型，检查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即“一书两证”）办理情况，分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建筑密度；

2.容积率；

3.绿地率；

4.停车泊位；

5.公共配套设施等。
	　

	14
	对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云南省城市管理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违法违章建筑、违章停车、运输渣土及户外广告、乱搭乱建建筑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云南省绿化办法》第十九条。
	1%
	每天巡查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1.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是否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情况；

2. 城市内各个路段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等情况；

3. 城市内各条道路；

4. 城市内各条道路、农贸市场、政府小街、早晚点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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